
新竹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紀錄(不預先通知) 

列管計畫名稱 

新興人口成長區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校舍新（增）建工程計畫 

（111—114 年度） 

計畫主辦機關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標案所屬工程主

管機關 
新竹縣政府 查核日期 113 年 11 月 22 日 

標案名稱 
新竹縣竹北市文小三校舍新建工

程 
地點 新竹縣竹北市 

標案執行機關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工程科 專案管理單位 
 

設計單位 
大同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監造單位 

大同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承包商 

冠輝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正龍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發包預算 1,068,926.936 千元 契約金額 1,068,800.000 千元 

工程概要 

1. 建物數量(棟):2 棟 

2. 建物使用用途:校舍 

3. 基地面積:23,136.13M2 

4. 建物樓層數:地下 1 層地上 5 層 

5. 建物總高度:23.3M 

6. 樓地板面積:26,504.94M2 

7. 結構型式:RC、鋼結構 

工程進度、經費

支用及目前施工

概要 

截至 113 年 11 月 19 日止： 

一、工程累計進度：預定 35.60％；實際 35.03％； 

二、經費累計支用：預定 348215.040 千元；實際 342016.000 千元。 

三、目前進行  

書圖套繪、文書送審、既有樹木移植保活(含新增項目)、1F 基礎(鋼筋、模板、混凝

土)、防潮毯鋪設、土方回填及開挖、1F 版面各系管線預埋 

查核委員 
內聘：(無) 

外聘：周進鎰、簡俊明 

開工及預定完工

日期 

113 年 01 月 24 日 至 

115 年 02 月 11 日 

領隊及工作人員 

領隊：杜科長明昇 (已宣達查核

委員注意事項) 

工作人員：張文華、顏妙娟 

查核分數(等級) 79(乙等) 

優點 

1.主辦機關:主辦機關﹙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工程科﹚建立品質督導機制，成立工程督

導小組辦理工程督導 5 次、每周召開工務會議及不定期走動式管理，並加強辦理施

工宣導及協助排除施工障礙，負責盡職。 

2.承攬廠商:營建廢棄物均立即運離工地或集中管理、施工現場保持相當乾淨整潔。 

3.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抽查試驗均由監造單位﹙大同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與承包商

﹙冠輝營建有限公司﹚會同取樣送驗，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落實。 

4.安全衛生:工地出入管制相當良好，並控管出入車輛及人員。 

缺點 

1.主辦機關:未確實督導或稽核工地安全衛生事宜。本工程屬高差 2 公尺以上之工作

場所，部份施工架未確實設置符合規定之防墜網，主辦機關未落實督導糾正改善。

【L】(4.01.05) 

2.主辦機關:符合「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者，未要求實施監造

簽證。【L】(4.01.08) 

3.監造單位: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未確實審查或稽催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



品質計畫、預定進度、施工圖、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等。截至目前尚有土建施

工計畫尚有 26 件未送審、機電施工計畫 11 件未送審、土建施工圖 26 未送審、機電

施工圖 30 件未送審…等等；工務作業程序相當緩慢。【L】(4.02.03.03) 

4.監造單位:協調及整合履約界面未確實(發電機安裝圖，通風短循環，散熱效果不良

需修正圖說)【L】(4.02.03.07) 

5.監造單位: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未落實填報監造報表；部份明顯施工缺失

未確實填註於監造報表內﹙註︰圓形柱主筋因鋼筋數量太多，雖經結構技師同意將

主筋由原來的單層排列改為雙層排列，但未提出或陳列更改後之設計圖，工地現場

內層主筋應如何圍束則完全未說明，監造報表亦未特別說明﹚。【L】(4.02.03.08.01) 

6.監造單位:監造單位未確實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施工作業品質查驗紀錄

表未落實執行，如部份內外牆鋼筋排列方式不妥適；內外牆張力側鋼筋與壓力側間

距控制不妥適，並有漏排情形，監造單位未確實督促改善。 (扣 2 點)【M】(4.02.17.02) 

7.承攬廠商:品質計畫架構未含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遺漏”管理權責及分工”

重要項目請補上。【L】(4.03.02.01) 

8.承攬廠商:工程品質管理標準未符合需求。如圓形柱主筋因鋼筋數量太多，雖經結

構技師同意將主筋由原來的單層排列改為雙層排列，但未提出或陳列更改後之設計

圖，工地現場內層主筋應如何圍束則完全未說明。 【L】(4.03.02.04) 

9.承攬廠商:施工日誌記載不完整。(主辦單位及技師與建築師現場督導，未在重要事

項紀錄欄位概述督導指示事項與缺失)【L】(4.03.03.02) 

10.承攬廠商品管人員未確實執行品質稽核，如查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未確實詳

實記錄等﹙如「鋼筋工程施工自主檢查表」及「職業安全衛生檢查表」等﹚。【L】

(4.03.08.02) 

11.承攬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未落實依營造業法第 35 條規定督察施工，施工期間專任工

程人員現場督導 15 次，但對工地明顯缺失未落實督導至改善完成﹙內外牆張力側鋼

筋與壓力側鋼筋間距控制不妥適，並有漏排鋼筋情形﹚。【L】(4.03.11.05) 

12.部份結構物﹙如 A 區 1F 樓板﹚混凝土澆置、搗實不符規範，澆置完成之混凝土表

面有塑性收縮裂縫。【L】(5.01.02) 

13.圓形柱主筋因鋼筋數量密集，經結構技師同意將主筋由原來的單層排列改為雙層

排列， 但未提出或未陳列更改後之設計圖，工地現場內層主筋應如何圍束則未提出

相關圖說﹙註︰但地下室圓形柱已澆築完成﹚。【L】(5.02.01) 

14.﹙A 區 1F 樓板﹚部份內外牆鋼筋排列方式不妥適；內外牆張力側鋼筋與壓力側間

距過於接近，並有漏排情形。(扣 3 點)【M】(5.02.02) 

15.﹙A 區地下室﹚模板不緊密，抽查澆注完成之混凝土內牆有明顯泌漿情形。【L】

(5.03.05) 

16.電管或是水管之管路出口、應採用盲蓋密封，不可以一般膠帶取代。【L】(5.07.05.10) 

17.避雷、電力及弱電之接地系統未各自獨立。(按圖施工)，CPE 極排列不合規範(止

水板施工造成 EPC 間距不足)。【L】(5.07.06.03) 

18.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紀錄內容不妥適，經抽查提出之部份混凝土試驗紀錄顯示設

計強度 280kg/cm2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單顆試驗值有高達 490kg/cm2 者，顯示

混凝土之強 度高於合宜值。【L】(5.10.01.04) 

19.各項接地系統無接地電阻測試紀錄(含接地極、接地線施工中相片)不完整。【L】

(5.10.07.02) 

20.未依一般工程習慣成立材料及設備展示間﹙材料及設備完成審查核備後，將材料

及設備之樣本或型錄完整陳列於「材料及設備展示間」或工地內，以為材料及設備

進場時比對之用，或施工時驗證材料之重要依據﹚。【L】(5.10.99) 

21.工作場所暴露之鋼筋等易發生被刺及擦傷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

護套等防護設施。【L】(5.14.06.01) 

22.未確實督導或稽核工地安全衛生事宜。本工程屬高風險作業場所，未依落實訂定



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事項，如監督查核組織、監督查核計畫、查驗點、高風險作業查

驗點等﹙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或

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L】(5.14.99) 

23.施工進度管理不良，提報之預定進度為 35.60 ﹪；雖提報之實際進度為 35.03 ﹪，

但累計工期截至 113 年 11 月 19 日止約 301 日曆天，剩餘工期僅為 469 日曆天；目前

只完成地 下室工程，施工進度有明顯落後情形。【L】(6.01.01) 

缺點總計扣點數 5 點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建議： 

1.電力系統規劃 3∮1250KVA 變壓器二台，對於用電契約 500KW 左右 的學校 ， 變壓器容量 2500KVA 請檢討 ?  

品質指標 環境：79.90 分； 安全：72.50 分； 強度：78.50 分； 美觀：79.90 分； 功能：79.90 分。 

其他建議 無 

扣點統計 

一、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承攬廠商(冠輝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正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扣 3 點。 

監造單位(大同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扣 2 點。 

請依規定扣款。 

專業人員總計記點數 0 點，不扣款。 

檢驗拆驗 (未填) 

 

 


